
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关于对2017年

“三公”经费部门决算公开说明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预算公开工作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6〕183号）要求，按照财政部明确的“三公”经费统计口径、范围和内容，2017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数为14.65万元，比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 27.05万元，减少12.4万元，减少46 %。现将三公”经费部门决算明细公开说明如下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 0万元，与2016年0万元，无変动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用为 9.37 万元，比上年11.35万元，减少1.98万元，减少17%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0个，国内接待人次 0人。减少原因为：坚持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接待标准、不超范围超标准接待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5.28万元，比上年 15.7万元，减少10.42万元，减少66%，(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，比上年 0万元无変动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5.28万元，比上年 15.7万元或减少10.42万元，减少66%；公务用车购置数 0 辆， 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 5 辆。下降主要原因：“三公经费”通过与2016年决算数、2017年预算数对比，均成下降趋势，下降原因为开展各项文体、广电、旅游工作都本着厉行节约，严格审核控制支出。1、公务接待费对于公务接待支出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接待。不超范围、不超标准。2、2017年，由于无公车购置，公车改革后我单位局机关仅有1张公务用车，文工队1张皮卡车及三辆公益性用车（文化大蓬演出车、电影流动车、图书流动车），公车由去年的15辆减少到5辆，租用车辆费用列入其他交通费用支出，所以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费用下降幅度较大。
 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
（一）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[image: image1.png]


待）等支出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本预算单位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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